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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创造性判断中，需要考量“预料不到的技术效果”，前提条件是带来该预料不到技术效果的特征选择

不是一种必然的趋势，而是非必然的选择。本文结合实际案例剖析哪些技术效果是可合理预期的，以及

“预料不到的技术效果”与“单行道”情景中奖励式效果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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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expected technical effect” is a necessary consideration factor in inventive step of patent. The 
premise is that the feature selection that leads to the unexpected technological effect is not a 
trend, but a non-inevitable choice. This article analyzes which technical effects can be reasonably 
expected based on actual cases,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nexpected technical effect”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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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对于发明创造性评判，2010 版《专利审查指南》第二部分第四章第 5.3 节有记载：“当发明产生了

预料不到的技术效果时，一方面说明发明具有显著的进步，同时也反映出发明的技术方案是非显而易见

的，具有突出的实质性特点，该发明具备创造性”[1]。即预料不到的技术效果是发明具备创造性的充分

不必要条件。 
EPO 审查指南对于创造性规定中对“预料不到的技术效果”给予了限制，其中规定：预料不到的技

术效果可作为是否具备创造性的考虑因素，但如果对于本领域技术人员而言，落入权利要求范围的某些

技术特征已是显而易见，如缺乏可选替代要素而造成一种“单行道”的情景，这时预料不到的技术效果

仅仅是一种奖励式的效果，它并不赋予所要求保护的主题以创造性。即预料不到的技术效果可作为创造

性的考虑因素，前提是带来这种预料不到的技术效果的特征的选择不是一种必然的趋势[2]，而是非必然

的选择。 
对此，在创造性判断中，需要考虑什么情况属于“单行道”情景，什么情况下“预料不到的技术效

果”属于奖励式效果。对于“单行道”情景，需要具有以下几个条件：所选择的方式在现有技术中已经

存在；该方式在各方面均优于其它解决方式，或者可预见该技术手段可取得更好的技术效果；现有技术

中不应存在多种可选择的要素。 
本文从实际案例出发，剖析在创造性判断中对于预料不到技术效果的考虑[3]，并分析哪些技术效果

是可合理预期的，以及预料不到的技术效果与“单行道”情景中奖励式效果之间的关系。 

2. “可预期技术效果”实际案例 

2.1. 案情简介 

本申请涉及用于航空轮胎的磨耗标识胶，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耐磨性能好、拉伸强度高、

生热低、粘合性能好、扯断伸长率和 300%定伸应力高的磨耗标识胶，且磨耗标识胶与轮胎常用黑色胶对

比醒目。本申请的发明构思是：以白炭黑湿法胶为主材料，加入硅烷偶联剂、硫化体系和防老剂，得到

力学性能、耐磨性好，生热低，色彩对比醒目的磨耗标识胶。 
本申请权利要求 1 为：一种用于航空轮胎的磨耗标识胶，其特征是，所述磨耗标识胶由下述按用量

重量份配比组成：白炭黑湿法胶 145 份、硅烷偶联剂 4 份、硬脂酸 2 份、防老剂 2 份、氧化锌 5 份、不

溶性硫黄 2.2 份和次磺酰胺类促进剂 2.3 份。 
本申请实施例中采用的白炭黑湿法胶是将白炭黑加入天然橡胶胶乳中，通过湿法混炼的方法制得母

胶。在检索时，应尽量找到与本申请技术领域相同，且橡胶基体相同的胶料，也应考虑本申请的发明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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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炭黑湿法母胶。 

2.2. 现有技术 

现有技术 A1：一种适用于航空轮胎的磨耗标识胶，其中含有天然胶、白炭黑、氧化锌、硬脂酸、防

老剂、硫、硫化促进剂、防焦剂。 
现有技术 A2：轮胎胎面用湿法天然橡胶/白炭黑复合材料的制备方法，其中将天然橡胶和白炭黑通

过湿法工艺，缩短了混炼大量白炭黑的时间、降低了能耗，又提高白炭黑在橡胶中的分散性和均匀性，

还避免了橡胶混炼时白炭黑粉尘飞扬，改善工作了环境，减少了环境污染，避免了干法中橡胶分子受到

机械剪切和高温热氧化的破坏作用。该湿法天然橡胶/白炭黑复合材料具有较好的拉伸性能、抗撕裂性能、

耐磨性、低生热、低滚动阻力。 
考虑到技术领域，选择 A1 作为最接近的现有技术。本申请与 A1 最主要的区别特征在于：本申请采

用白炭黑湿法胶，而 A1 为天然胶和白炭黑，并未将其制备为湿法胶。对于该区别特征，A2 给出了将天

然橡胶和白炭黑制备为湿法母胶可改善其力学性能、耐磨性，降低生热，并提高加工效果的技术启示；

且轮胎的磨耗标识胶需要具有较好的力学性能、耐磨性、低生热等性能需求；在 A2 的启示下，为了提

高航空轮胎的磨耗标识胶的力学性能、耐磨性，改善生热性能，避免混炼时白炭黑粉尘的飞扬、避免橡

胶分子受到高剪切和高温热氧化的破坏作用，本领域技术人员有动机选择将天然胶和白炭黑制备为白炭

黑湿法胶用于磨耗标识胶。 
可见，采用现有技术 A1 结合 A2 可评述本申请的创造性，在下面小节对本申请的技术效果的预期性

进行分析。 

2.3. 技术效果的考量 

首先，从现有技术 A2 可知，将天然橡胶和白炭黑制备为湿法母胶的技术手段在现有技术已存在；

且可预见该技术手段可取得更好的技术效果，如力学性能、耐磨性，改善生热性能，避免混炼时白炭黑

粉尘的飞扬、避免橡胶分子受到高剪切和高温热氧化的破坏作用；现有技术中不存在多种可选择的技术

手段。在 A2 的基础上，本领域技术人员完全有动机将 A1 中的天然胶和白炭黑制备为白炭黑湿法胶并用

于磨耗标识胶。因此，A1 和 A2 存在结合启示，本申请的技术方案是显而易见的。 
其次，考虑本申请的技术效果，对于外观要求，A1 得到的磨耗标识胶均为白色，符合磨耗标识胶层

的外观要求。A1 中胶料的拉伸强度和定伸应力低于本申请，但伸长率优于本申请；在 A2 的基础上，将

A1 中的中的天然胶和白炭黑制备为白炭黑湿法胶并用于磨耗标识胶后，可预期进一步提高其中胶料的拉

伸强度、定伸应力、耐磨性，并降低生热。 
因此，本申请的技术效果是可合理预期的，并未取得预料不到的技术效果。 

3. “预料不到技术效果”实际案例 

3.1. 案情简介 

本申请涉及橡胶组合物及使用该橡胶组合物制作的充气轮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使微

纤丝化植物纤维均匀分散，平衡良好地改善轮胎的要求性能的橡胶组合物和充气轮胎。本申请的发明构

思是：在胶乳和微纤丝化植物纤维的母胶中添加阳离子系高分子作凝集剂，即使在未经皂化处理的天然

橡胶胶乳时，也能调制微纤丝化植物纤维均匀分散的橡胶组合物。最终得到驾驶稳定性、乘坐舒适性等

性能改善的充气轮胎。 
本申请权利要求 1 为：一种橡胶组合物，其是采用由橡胶胶乳、微纤丝化植物纤维和阳离子系高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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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混合而得到的母胶所制作的，其中，相对于所述橡胶胶乳中的橡胶成分 100 质量份，所述阳离子系高

分子的添加量为 0.01~5 质量份。 
本申请加入凝集剂阳离子高分子是为了提高微纤化植物纤维的分散性，通过实施例和对比例，验证

了在橡胶胶乳和微纤化植物纤维制备的母胶中加入凝集剂阳离子系高分子，胶料的驾驶稳定性、低油耗

性、耐磨性和断裂伸长率均得到提高。 

3.2. 现有技术 

现有技术 A1：一种橡胶组合物，其中含有胶乳和纤维，技术领域和技术问题与本申请相同，但是技

术手段是采用化学改性微原纤维来提高纤维素和橡胶的相容性，最终得到很好兼顾滚动阻力、驾驶稳定

性和耐久性优异的充气轮胎。 
现有技术没有同时包含胶乳、天然纤维和阳离子高分子的橡胶组合物，需要检索阳离子系高分子在

橡胶体系中的作用或在纤维中的作用，来寻找结合启示。通过检索得到以下几篇文件： 
现有技术 A2：一种二烯类组合物，其中含有二烯类橡胶、二氧化硅和阳离子系高分子，其中通过加

入阳离子系高分子来调制二氧化硅与橡胶的亲和性。 
现有技术 A3：固态橡胶的制备方法，其中采用凝固剂对天然橡胶胶乳进行凝聚，凝固体系可选用酸

和阳离子系高分子，或酸和盐。 
基于检索的现有技术，首先考虑现有技术 A1 结合 A2 是否能评述本申请的创造性，阳离子系高分子

提高填料的分散性作为结合启示。但考虑到二氧化硅和纳米植物纤维在结构上存在不同，从二氧化硅的

分散性延伸到纳米植物纤维的分散性，存在一定的技术困难，需要付出创造性劳动。因此，上述文件不

能结合评述。 
然后，考虑现有技术 A1 结合 A3 是否能评述本申请创造性。需要考虑选用阳离子系高分子作凝集剂

是否符合“单行道”情景，来进一步考虑提高纤维分散性是预料不到的技术效果还是奖励式效果。现有

技术 A3 并未给出阳离子型凝聚剂相对于无机盐类凝聚剂和其他非离子聚合物凝聚剂的优势，这时候需

要进一步考虑选用阳离子系高分子作凝集剂是否为必然选择，在下面的小节中进行详细分析。 

3.3. 预料不到技术效果的考量 

首先，现在需要考虑加入阳离子系高分子提高凝固性是否符合“单行道”情景，对于使橡胶胶乳和

纤维凝聚的方法，有酸凝聚，盐凝聚、有机凝聚和高分子凝集剂进行凝聚多种方式；高分子凝集剂还可

分为弱阴离子、阳离子和非离子凝集剂；由此可知，现有技术中存在多种胶乳凝聚的方式，还可以选用

上述几种凝聚剂共用；且现有技术中并未给出阳离子高分子凝集剂的作用优于其他凝集剂的启示，本领

域技术人员没有动机一定选择阳离子系高分子作为凝集剂，从而证明了在胶乳中加入阳离子高分子作凝

集剂来提高凝固性并不符合“单行道”情景。从该角度，可认为凝集剂阳离子高分子提高胶乳和纤维的

分散性的效果是预料不到的，并不是奖励式效果。 
其次，本申请通过在橡胶胶乳和微纤丝化植物纤维中加入阳离子系高分子，达到如下两种技术效果：

促进胶乳凝集；提高微纤丝化植物纤维在胶乳中的分散性。需要进一步考虑效果之间的相关性；阳离子

系高分子是与胶乳的电中和作用、高分子长链的吸附作用来提高的胶乳的凝集；阳离子系高分子提高纤

维的分散性，是通过电离的阳离子与微纤丝化植物纤维表面的羟基反应来；可见，阳离子系高分子在凝

集和提高分散性的作用机理不同，且本领域技术人员知晓，加入凝集剂，促进胶乳凝集，并不能提高分

散性；若急剧凝集，纤维还会难以分散。因此，凝集效果的提高并不必然导致纤维分散性提高，进一步

验证了纤维分散性改善的技术效果是预料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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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不能用现有技术 A1 结合 A3 评述本申请的创造性，本申请取得了预料不到的技术效果。 

4. 结语 

通过上述实际案例的分析发现，在创造性评判中考量“预料不到的技术效果”时，需将技术领域、

区别技术特征、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以及实现的技术效果这几个方面作为一个有机关联的整体进行考

量。首先在阅读本申请后，提取出发明构思，并针对发明构思进行检索获得最接近的现有技术；然后通

过发明实际解决的技术问题和技术启示，确定发明相对于现有技术是否显而易见，同时还需要考虑技术

效果是否是可以合理预期的。如果发明取得了“预料不到的技术效果”，需要进一步考虑“预料不到的

技术效果”是否是“单行道”情形中所带来的奖励式效果；如果对于本领域技术人员而言，落入权利要

求范围的某些技术特征已是显而易见，如缺乏可选替代要素而造成一种“单行道”的情景，这时预料不

到的技术效果仅仅是一种奖励式的效果，并不赋予请求保护的发明以创造性；反之，如果发明取得的“预

料不到的技术效果”并不是“单行道”情形中所带来的奖励式效果，则该发明具备创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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